上海市地方标准《城市树木白蚁防治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4）527号）文件要求，《城市树木白蚁防治技术规程》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复立项，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上海市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牵头，会同上海市林业总站等相关单位共同起草。

2、 标准编制目的和意义

白蚁是危害城市树木健康与结构安全的重要害虫，尤其对行道树、古树名木、公园绿地等造成严重威胁。随着上海生态空间建设深入推进和城市绿化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科学、规范、高效地开展树木白蚁防治已成为维护城市绿化成果、保障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

目前，本市树木白蚁防治工作存在技术措施不统一、防治效果参差不齐、环境友好型技术应用不足、防治档案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制定本地方标准，旨在系统梳理并规范城市树木白蚁防治的全流程技术要求，明确调查、评定、防治、评估等各环节的操作规范，为绿化养护单位、白蚁防治企业及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科学、实用、可操作的技术依据。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对提升本市树木白蚁综合防治水平，推动城市绿化养护向绿色化、标准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保护上海城市绿化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助力“公园城市”和“生态之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编制过程

1. 起草阶段（2025年3月—2025年9月）

2025年3月13日，组织召开了标准开题会，成立了由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上海市林业总站及各相关区绿化管理部门、专业机构技术骨干组成的标准编制组，明确了任务分工，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与编制大纲。编制组系统收集并研究了国家、行业及相关省市关于白蚁防治、树木保护、农药安全使用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及技术文献。在充分调研本市树木白蚁发生与防治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技术成果和实践经验，于2025年9月上旬完成初稿编写。
2. 征求意见阶段（2025年9月-2026年2月）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2025年9月中旬通过定向发送至本市各区绿化管理部门、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白蚁防治企业及部分外省市专家共22家单位。截至征求意见截止日期，共收到来自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各区绿化管理中心等22家单位及专家的书面反馈意见，经汇总整理共形成具体修改意见与建议148条，其中120条采纳，19条未采纳，9条部分采纳，采纳率81%。根据采纳的意见，编制组对标准的术语定义、监测时间、防治方法分类、药剂使用要求、安全规范、附录表格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修改、补充与完善，重点解决了监测时间统一性、技术措施适用性、药剂信息规范性、文本格式标准化等问题。

4、 编制原则

1.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标准内容以上海地区四种主要危害白蚁（台湾乳白蚁、黄胸散白蚁、黑胸散白蚁、黑翅土白蚁）的生物学、生态学习性和危害规律为基础，防治技术措施力求科学有效、操作可行，贴近上海城市绿化养护实际。

2.系统性与规范性并重： 标准构建了从“危害调查-等级评定-方案制定-防治实施-效果评估-档案管理”的完整技术链条，结构清晰，逻辑严谨。文本起草严格遵循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

3.环保优先与安全第一：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强调白蚁综合治理（IPM），优先推荐环境友好型的监测饵剂系统等非化学或低化学干预措施，对化学药剂的使用进行严格限制和规范。设立独立章节明确安全操作规范，保障人员、环境及树木安全。

4.继承发展与协调统一： 充分参考引用《白蚁防治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T 50768）、《建设工程白蚁危害评定标准》（GB/T 51253）等国家标准，以及《房屋白蚁防治技术规程》（JGJ/T 245）等行业标准，确保与现有标准体系的协调性，同时体现上海地方特色和树木保护的特殊要求。
5、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共分为11章和6个资料性附录，核心内容包括：

1.范围与规范性引用文件：明确了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地区各类城市绿地中树木的白蚁治理，并列出了本标准引用的关键基础标准。

2.术语和定义： 对“白蚁监测饵剂控制系统”、“饵剂”、“分飞”等10个关键术语进行了定义，统一技术语言，其中部分术语参考了国标并进行了适应性修改。

3.基本要求：提出了“系统监测、防治并重、区域治理、定点除治”的防治原则，明确了优先采用环保技术、严格药剂管理、保障从业安全等基本规定。

4.危害调查与等级评定：系统规定了调查前的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的时间、方法、重点部位及症状识别。创新性地构建了针对单株树木（分0-3级）和评定单元（分Ⅰ-Ⅲ级）的两级危害等级评定体系，并分别给出了行道树和古树名木的详细分级标准与计算公式。

5.防治方案与措施： 要求根据危害程度和范围制定“局部控制”或“区域综合治理”方案。详细规定了液剂药杀法、粉剂药杀法、白蚁监测饵剂控制系统（分地上型和地下型）、蚁巢挖除、有翅繁殖蚁灯光诱杀等五种主要防治方法的适用范围、操作要点、药剂设备要求和后续检查维护规程。

6.防效评估与档案管理：明确了防治周期（≥3年）、效果达标的具体判定条件以及年度复查要求。强调对防治全过程资料进行系统化归档，实现可追溯管理。

7.安全操作规范： 从单位管理制度、药剂贮存运输、现场作业安全、人员防护、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具体的安全要求。

8.附录： 提供了上海常见白蚁种类信息、防治药剂参考、各类调查、评定、防治及效果评价的记录表格模板，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6、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国内已有《建设工程白蚁危害评定标准》（GB/T 51253）等国家标准，以及江苏、广东等省发布的林木或房屋白蚁防治相关地方标准。相较于这些标准，本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对象专一化：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城市环境中的活体树木这一特定保护对象制定的白蚁防治技术规程，更加聚焦行道树、古树名木、公园树木的保护需求。

2.技术集成化：系统整合了监测预警、化学防治、物理防治（挖巢、灯光诱杀）、饵剂系统等多种技术，形成了适用于城市树木的、以监测控制为核心的IPM技术体系，并突出了饵剂系统的中心地位。

3.管理精细化：创新提出了详细的两级危害分级方法和对应的防治策略（局部控制/区域治理），并配套了完整的调查、记录、评估表格，实现了防治工作的量化评价和精细化管理。

4.要求地域化：紧密结合上海超大城市特点，对水源保护区、公园水体周边的施药限制，对高大树木作业的安全要求等做出了具体规定，体现了地方标准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7、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制定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农药管理条例》、《上海市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与《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标准中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均为现行有效版本。本文件是现有白蚁防治和园林绿化标准体系在城市树木保护领域的细化和补充。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对于个别技术条款存在不同观点，编制组经深入研究后作出如下处理：

关于“蚁巢挖除”技术的定位：有专家建议审慎评估或将其列为限制性措施。编制组认为，对于特定情况（如倒伏木、已明确的树干巢）和特定种类（如黑翅土白蚁），人工挖巢仍是有效手段之一。因此，本标准保留了该技术，但明确了其适用条件和局限性（如指出台湾乳白蚁不宜仅靠挖巢），并将其与药剂处理、树洞修复相结合，体现了技术的组合性与安全性。

关于“树干注药法”的存废：有专家认为该方法灭巢效果有限建议删除。编制组综合考虑其在处理特定应急情况（如分飞孔明显、蛀道已形成）时的实用价值，以及在上海部分地区已有的应用实践，决定予以保留，但严格限定了其适用范围，并强调必须使用专用设备、规范操作，作为综合防治中的一种可选辅助措施。

关于“药剂喷施法”：有专家建议删除。编制组认为，对于树木表面明显的活蚁聚集区、泥被等进行精准点状喷施，作为一种快速击退的辅助手段仍有其应用场景。故予以保留，但将其与“树干注药”区分，并明确其适用情形和操作要求，不推荐大范围喷洒。

9、 标准的实施与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

1.加强宣贯培训：由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上海市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联合各区绿化管理部门，通过举办培训班、编制解读材料、现场示范等方式，面向全市绿化养护管理单位、白蚁防治企业一线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展全面宣贯，确保标准内容被准确理解和掌握。

2.推动应用示范：在全市选择不同类型绿地（如重点道路行道树、古树名木集中区、大型公园等）开展标准应用试点，总结经验，树立样板，逐步推广。

3.完善配套机制： 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在绿化养护项目招标、合同管理、质量考核、资金预算等环节，逐步将本标准的相关要求纳入考量，为标准落地提供制度保障。

4.建立反馈机制： 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持续收集来自一线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为标准的未来修订和完善积累实践经验。

10、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不涉及必要专利和有关知识产权。

